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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者“美晨科技”）于 2016

年 08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设立全资孙公

司的议案》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投资概述 

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石园林”）拟

以自有资金出资在微山设立微山赛石置业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全资孙公司”）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5,000万元。  

按照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范围之内，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赛石园林的自有资金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微山赛石置业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最终注册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人民币 

法人代表：肖海琦 

公司住所：微山县夏镇街道城后路 33号 

公司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。(以最终注册为准） 



股东结构：赛石园林以自有资金出资 5,000万元人民币，持股比例为 100%。 

三、成立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设立全资孙公司是为保障项目工程款的回收，规避公司经营风险,同时将用

于获取公司在市政园林等 PPP 项目中取得的建设用地的开发，有助于公司业务的

拓展，且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、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随着投入的增加，公司规模将逐步扩大，需要一定研发及设计基础作为保障，

对公司持续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公司将不断完善公司内部研发机制和人

员培养计划，保持公司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和持续创新能力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08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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